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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实际利率法下提前赎回持有至到期投资计量的探讨，提出了“二次实际利率法”，并试图借助该方

法来增强提前赎回持有至到期投资会计计量的合理性和可理解性，从而进一步完善实际利率法在持有至到期投资计量中

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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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赎回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会计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金融资产应当划分为下列四类：淤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盂贷款

和应收款项；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对于持有至到期投资，除

了在初始确认时应当计算确定其实际利率，还要求采用实际

利率法按摊余成本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后续计量。将实际

利率法正确运用于持有至到期投资计量的关键在于实际利率

的确定。实际利率不仅会引起持有至到期投资与各期投资收

益之间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些调整的结果最终会进入利润

表，从而引起利润的波动。2007年央行连续 6次加息，2008年

又 4次减息，这标志着自 2006年 12月开始的负利率时代已

经终结。利率的调整无疑会对实际利率法在持有至到期投资

计量中的运用产生影响，那么如何获得合理的实际利率呢？本

文将结合提前赎回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计量实例予以探讨。

一、提前赎回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计量及会计处理

由于持有至到期投资的金融资产主要是债权性投资（如

从二级市场上购入的固定利率国债、浮动利率金融债券），因

此本文将以债权性投资为例对实际利率法在持有至到期投资

计量中的运用进行探讨。

例：20伊1年 1月 1日，乙公司以 110 000元的价格从活

跃市场上购入 B公司 5年期债券，面值 100 000元，票面利率

8%，发生交易费用 2 986元，按年支付利息，本金最后一次支

付。合同同时约定，该债券的发行方在遇到特定情况时可以将

债券赎回，且不需要为提前赎回支付额外款项。不考虑所得

税、减值损失等因素。乙公司按照风险管理要求并结合自身业

务特点，将取得的债券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假定到 20伊3

年 1月 1日，乙公司预计在该年末将会有一半持有至到期投

资被赎回。

目前，实务中对于债券提前赎回的处理方法是采用实际

利率法对变动当年的期初摊余成本进行调整，并将调整额计

入当期损益。

先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以对其进行初始确认：100000伊

8%伊（P/A，r，5）垣100 000伊（P/F，r，5）越112 986。运用“试误法”

和“插值法”，得到债券初始确认时的实际利率 r抑5%。

再对 20伊3年 1月 1日的期初摊余成本进行调整，得：

（50 000垣8 000）伊（P/F，5%，1）垣4000伊（P/F，5%，2）垣（50 000垣

4 000）伊（P/F，5%，3）越105 512

具体计算见表 1：

根据上述数据，乙公司的有关会计处理（实际收到票面利

息的会计处理略）如下：

20伊1年 1月 1日，购入债券。借：持有至到期投资———成

本 100 000、———利息调整 12 986；贷：银行存款 112 986。

20伊1年 12月 31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各年末确认实

际利息收入的分录类似）。借：应收利息 8 000；贷：投资收益

5 649，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 351。

20伊3 年 1 月 1 日，调整期初摊余成本。借：投资收益

2 655；贷：持有至到期投资———利息调整 2 655。

20伊3年 12月 31日，赎回一半本金。借：银行存款5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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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金额单位院元

鄢1院数字四舍五入取整渊下同冤遥

鄢2院数字考虑了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尾差2元渊下面各例中

20伊5年实际利息收入均考虑了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尾差冤遥

鄢3院数字若包括期初摊余成本调整数原2 655元渊105 512-

108 167冤袁应为-12 986元渊原10 331原2 655冤遥

13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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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伊5年 12月 31日，收回剩余本金。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50 000。

这里，按照实际利率法对债券赎回当年调整的期初摊余

成本与上一年期末摊余成本的差额原2 655元，实质上是在债

券持有期间对折（溢）价的一种摊销。

对上述方法进行深入分析后不难发现，上述方法还存在

不尽合理之处：

1. 不能保证会计信息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乙公司 20伊2

年 12月 31日期末摊余成本为 108 167元，而 20伊3年 1月 1日

又变为 105 512元，出现了原2 655元的差额。从理论上来说，

乙公司 20伊3年期初摊余成本应等于 20伊2期末摊余成本，即

20伊3年期初摊余成本也应为 108 167元。因此，这种调整期

初摊余成本的做法势必造成摊余成本的“断层”（溢价时）或

“重叠”（折价时），从而导致会计数据不连续，也缺乏一致性。

2. 成本与收益不能配比。从 20伊3年整个会计年度来看，

该年的投资额为 105 512元，实际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2 621元

（5 276原2 655），少于 20伊4年的投资收益 2 639元；而 20伊4

年的投资额为 52 788元，将近为 20伊3年的一半，却获得了与

该年差不多的投资收益。显然，成本与收益不能有效配比。这

是因为将本该属于 20伊3年以后年度少得的投资收益在 20伊3

年一次扣减，使得 20伊3年的投资收益减少，而相应地增加了

20伊3年以后各年度的投资收益。

3. 与历史成本相背离。该方法下，调整变动当年的期初

摊余成本是基于对持有至到期投资在该年被赎回的一种预

计，而这种预计又具有不确定性，至于到期末是否会发生实际

赎回在期初是不得而知的。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在会计

学中，一般都认为，未来的价格完全不适用于会计记录”（利特

尔顿，1989）。因此，对期初摊余成本进行调整就存在一定的随

意性，而这种调整将会影响赎回当期及以后各期的投资收益，

从而可能成为盈余管理者操纵利润的工具。

可见，上述方法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整个债券存

续期间始终采用初始确认的实际利率进行计量。事实上，在债

券持有状况和未来现金流入金额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际利

率也应发生改变。如果仍采用统一的实际利率，则难以保证实

际利息收入和利息调整的合理性，当然也就不能真实地反映

以后期间的实际投资收益。

二、“二次实际利率法”的提出

现行会计准则虽然要求实际利率在预期存续期间或适用

的更短期间内保持不变，但若持有至到期投资数额较大且对

实际利率较敏感，则采用统一的实际利率就会对摊余成本产

生较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实际利率的变动应当反映在债券持

有状况和未来现金流入金额发生变化以后的各期，因此，应当

在债券持有状况和未来现金流入金额发生变化后开始重新计

算新的实际利率，于是笔者提出了“二次实际利率法”。仍以上

例为基础对该方法的具体操作及账务处理进行说明。根据

20伊3年期末摊余成本及以后两年的未来现金流入数据，可得：

4 000伊（P/A，r，2）垣50 000伊（P/F，r，2）越55 575。

运用“试误法”和“插值法”，计算得到二次实际利率 r抑

2.49%。具体计算见表 2（前两年数字同表 1）：

按照调整后的数据，乙公司的有关会计处理如下（仅列示

变动年份以后的分录）：

20伊3 年 12 月 31 日，确认实际利息收入，并确认被赎

回一半的本金（各年末确认实际利息收入的分录类似）。借：

应收利息 8 000；贷：投资收益 5 408，持有至到期投资———利

息调整 2 592。借：银行存款 50 000；贷：持有至到期投

资———成本50 000。

20伊5年 12月 31日，收回剩余本金。借：银行存款 50 000；

贷：持有至到期投资———成本 50 000。

这样处理，可以直观地反映债券持有状况和未来现金流

入金额发生变化以后各期真实的投资收益。

三、结语

采用实际利率法对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后续计量，实质

上是以实际利率作为折现率将持有至到期投资的折（溢）价进

行科学合理的分摊，对名义利息进行调整，从而确定实际利息

收入和投资收益的过程。较之以前采用的直线法，该方法更能

体现市场信息对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调节作用和货币的时间价

值。然而在将实际利率法运用于可赎回债券时，笔者认为采用

“二次实际利率法”可使计算结果更合理。当然在实际工作中，

还应当以重要性原则和成本效益原则为前提，合理把握“二次

实际利率法”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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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额单位院元

鄢1院20伊3年实际利息收入仍按5%计算袁 后两年则按

2.49%计算遥


